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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上

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等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2024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4 年 4 月 9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发布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通知载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日期和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项、会

议登记方法等内容。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知

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说明。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15:30 分在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9 楼 VIP 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军红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

公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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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持

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9 日

15:00 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 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36,148,23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58,2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 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35,49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4%。

参会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 

网络投票情况：根据中国结算提供的网络投票系统统计结果，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 658,2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及本所律师等。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

票）》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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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中国结算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按照规定的程

序进行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中国结算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 《关于公司 202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2. 《关于公司 202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3.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4. 《关于公司 2023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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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表决通过。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6.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7. 《关于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8.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采购和供货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9. 《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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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0. 《关于 2024 年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1.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12. 《关于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下属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13.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智维工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4.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隆挚基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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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15.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置晋贸易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58,2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表决通过。 

16.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7. 《关于拟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36,148,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9. 《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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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的下述子议案： 

19.1 关于提名朱军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6,200,00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9.2 关于提名李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590,00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表决结果为当选。 

19.3 关于提名黄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6,200,00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9.4 关于提名姚媛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590,00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表决结果为当选。 

19.5 关于提名徐赛珠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6,193,20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 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的下述子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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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关于提名吕治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954,64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2 关于提名张国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954,64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表决结果为当选。 

21. 审议《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的下述子议案： 

21.1 关于提名翁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954,64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表决结果为当选。 

21.2 关于提名李勇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435,954,641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表决结果为当选。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治理规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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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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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备战（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公章）                         

 

主任：孙加锋（签名）_________________     程  硕（签名）_________________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